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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以伦理视角审视中国环境法的力作
———品评李爱年教授《环境法的伦理审视》

Ξ

马骧聪1 ,陈　程2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北京 　100732 ;2.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我国环境立法迅速发展 ,但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 ,环境状况并未随环境立法

的发展而改善。原因之一是中国环境法的发展 ,受到非理性思路的影响 ,缺乏厚实的理论根基。李爱年

教授的《环境法的伦理审视》以独特的视角对中国在环境立法、执法和守法领域的活动进行了全面的伦

理审视 ,使环境法符合社会主体的价值取向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追求。这种跨学科的研究不仅对我

国环境法学和应用伦理学研究具有促进作用 ,而且对现实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良好的指导作用。

论著在体例上巧运匠心 ,在表现形式上独具机杼 ,使得《环境法的伦理审视》这部著作在研嚼之中毫

无蜡味 ,颇具新意和特色 :

其一 ,本书独特的分析视角 ,使得对环境法运行环节的伦理阐释具有较高的理论深度。科学研究一

再证明 ,生态危机的原因在于人类自身。因此对环境问题解决的最根本的办法就是限制人类的活动 ,把

人类的活动控制在地球环境和生态系统所能容纳的范围之内。在现代人类社会 ,能够约束、规范人的行

为主要靠两个 :一个是法律 ,另一个就是伦理道德。法律要成为良法 ,也需要有厚实的伦理基础。李爱

年教授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入手 ,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维方法逻辑地递进到对环境法与环境伦理关系

的阐述。不仅充分地阐述了对环境法进行伦理审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而且阐发了对环境法进行伦理审

视的维度 ,旗帜鲜明地反对把“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伦理观作为环境法的道德基础 ,为可持

续发展的伦理观作为环境法的道德基础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辩护。针对目前环境法学界对环境法调整对象

的争论 ,其以严密的逻辑和大量的资料进行举证、推理和类比 ,深刻论证环境法所处理的关系表面上是人

与自然的关系 ,实质上是人与人的关系。环境法是对人与人的关系、利益和秩序的调整和维护。

其二 ,本书对中国环境法治的实现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从伦理学的视角研究中国环境法治 ,这

需要作者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 ,这一点在书中体现的非常明显 ,也使得本书具有较高的理论性。但作者

并没有陷入到对理论泛泛而谈的漩涡之中 ,而是针对我国环境法运行环节中的诸多问题 ,提出了相应的

对策分析。环境立法中 ,作者特别重视对环境权的确立和保护 ,使环境权在环境法律体系中居于核心的

和基础的地位。作者要求将环境权作为宪法规定的人的一项基本权利 ,同时在部门法中确认和完善对

环境权的保护 ,建立与此相关的环保诉讼制度 ;从对人的权利的道德思考来推进环保立法的进程。作者

认为环境法治从来就不是靠环境法律自身能实现的 ,需要社会多种因素和手段的支持与辅助 ,伦理道德

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总之 ,《环境法的伦理审视》一书是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它是作者近几年研究的结晶 ,花费了作

者大量的心血 ,其学术价值是经得起考验的 ,对不同层次的读者也各有裨益 :环境伦理的人士可以把它

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资料 ;环境法的人士可以对此书的观点进一步思考 ,寻求思想上的砥砺 ;尤其对那些

正在为环境问题寻找有效解决办法的人士来说 ,该书有助于丰富自己的知识 ,是不可不读的。当然 ,作

为一种跨学科理论研究的尝试和探索 ,该书在理论架构的系统性与严密性 ,以及对某些问题的思考深度

方面有待进一步的深化。不过这一瑕疵并不影响论著已经承载的思想观点所折射的智慧之光。

121

Ξ 收稿日期　2007205208

作者简介　11 马骧聪 (19342) ,男 ,河南博爱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经济法学 ,环境法学 ;21
陈程 ,女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